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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完成有關訂立該協議書 

的 

非常重大交易 

 

本公司之財務顧問 

 

 

 

背景 

 

謹此提述(i)和嘉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九日之公告，

內容有關本公司、金岩和嘉、能源科技、金岩電力及愛路恩濟訂立該協議書，據此

（其中包括），將補充建設合作協議的條款與包括因該事件而採取的補救和賠償行動；

(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二年八月十五日、二零二二年八月

二十九日、二零二二年九月九日及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之公告，內容有關延遲寄

發通函（統稱「該等非常重大交易及非常重大出售公告」）；(i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

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之通函（「該通函」）；及(iv)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月十八日

之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投票結果以批准非常重大交易、非常重大出售

事項及關連交易。除文義另有說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非常重大交易及非常重

大出售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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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非常重大交易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二日，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山西和嘉國際能源有限公司（「新

附屬公司」）與山西金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能源科技」）訂立股東協議（「股東

協議」），以列明山西金岩能源嘉潤有限責任公司（「標的附屬公司」）股東之義務，

包括（但不限於）(i)標的附屬公司所有董事將由新附屬公司委任；(ii)能源科技有義務

向標的附屬公司授予標的附屬公司運營必要之所有牌照及許可證，包括但不限於經營

許可、行政許可、土地使用權等；及(iii)能源科技有義務於設備使用壽命期內向標的附

屬公司授予公輔及配套設施使用權。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七日，能源科技已發出確認

書，確認其將遵守股東協議之條款，並將放棄提名標的附屬公司任何董事會成員及

高級管理層的權利。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能源科技完成轉讓標的附屬公司之 90%股權予本公司之新

附屬公司。 

 

董事會已通過(i)委聘獨立中國註冊會計師對標的附屬公司進行賬目核實；及(ii)委聘獨

立中國律師發出獨立法律意見書確認建設合作協議及該協議書經已完成。 

 

專項審計 

 

本集團已委任(i)中匯會計師事務所（普通特殊合夥）成都分所（「中匯中國」）根據

中國會計準則對標的附屬公司進行專項審核（「中國專項審核」）；及(ii)中匯安達參

考中國專項審核報告後根據香港會計準則進行專項審核（「香港專項審核」）。誠如

香港專項審核報告所載，標的資產已列入和嘉管理有限公司（「和嘉管理」，其直接

全資擁有新附屬公司，並由本公司間接全資擁有）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非流動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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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法律意見書 

 

本集團已就交易完成之合法性委聘大同於中國出具獨立法律意見（「交易完成法律意

見」），大同已完成出具交易完成法律意見書的各項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審查相關資

料文件、查冊公開信息檔案、安排前往當地與有關部門進行溝通等，基於中國現行法

律法規及相關一般性假設，大同已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五日出具交易完成法律意見書，

並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獲本公司董事會接納。該法律意見書概述如下： 

 

(i) 標的附屬公司之 90%股權已轉讓予本集團，而資產轉讓在各重要方面均已完成； 

 

(ii) 本集團擁有標的資產之法定及實益擁有權、運營權及使用權； 

 

(iii) 本集團擁有標的資產，且其概無任何質押、按揭、擔保利益、扣押、產權負擔

或任何第三方權益； 

 

(iv) 股東協議在各重要方面均為真實、合法及有效，而新附屬公司及能源科技（各

為標的附屬公司之股東）均有責任履行股東協議項下之義務；及 

 

(v) 標的公司之所有董事均已由本公司通過新附屬公司全權委任。 

 

根據和嘉管理之經審核財務報表及交易完成法律意見，董事會欣然宣佈，該協議書項

下之所有條件已獲達成，因此確認非常重大交易已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八日完成。交

易完成後，標的附屬公司已成為本公司間接非全資附屬公司，且標的附屬公司的業績

將併入本集團的賬目。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之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暫 

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直至另行通知。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

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和嘉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歐頴詩 

香港，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趙旭光先生（主席）及王義軍先生，非執

行董事黃少雄先生、黃文鑫先生、姜建生先生及滕佂輝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

董事林開利先生、杜永添先生及王維新博士。  


